
主题研讨:家事法前沿问题

放弃继承的反悔理由研究

缪　 宇

　 　 内容提要: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可以通过反悔来溯及既往地恢复继承人

身份。 由于放弃继承构成形成权的行使,为了维持继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应当严格限定

反悔的理由。 继承人因受欺诈、受胁迫、性质错误而放弃继承的,构成反悔的正当理由。
继承人误认遗产范围、误以为遗产债务金额高于遗产实际价值而放弃继承的,可能构成性

质错误。 动机错误不属于反悔的正当理由。 继承人误以为其应继份额将由特定继承人取

得而放弃继承的,属于典型的动机错误。 此外,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其他继承人亦可一致

同意放弃继承者反悔。 在继承开始前,继承人单方放弃继承声明不生效力。 继承人在继

承开始前订立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负担了放弃继承的义务,从而须预先处分继承既得

权,或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 预先放弃继承协议通常包括对放弃继承者的补偿。 在其

他继承人未依约履行补偿义务时,放弃继承者的反悔,属于对上述协议的法定解除。
关键词:放弃继承　 反悔　 错误　 遗产分割协议　 预先放弃继承

缪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下称“《民

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 36 条规定,“遗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

承反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 遗产处理后,继承人对放

弃继承反悔的,不予承认。”然而,该条仅明确规定了反悔的时间要求,并未说明反悔的具

体理由。 这引起了学界和司法实践的争议。
  

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 36 条承袭自 1985 年发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称“《继承法意

见》”)第 50 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继承法意见》第 50 条使用的措辞为“翻悔”。 由于《继

承法意见》先于《民法通则》颁行,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继承法意见》时尚未从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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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效力的角度理解翻悔。 不过,在《继承法意见》施行后,虽然少数学者主张,在遗产分

割前放弃继承者可以无条件翻悔,〔 1 〕 但学界主流观点是从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角度理解

翻悔,〔 2 〕 甚至倾向于将翻悔的理由限定于意思表示瑕疵。〔 3 〕 由于《民法通则》第 58 条将

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事由,第 59 条将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规

定为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事由,因此,《继承法意见》第 50 条中翻悔的具体理由,以民

事法律行为的无效和可撤销为主。〔 4 〕 于是,在《民法典》出台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仅
在放弃继承者具有重大误解、受欺诈或受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时,法院才能允许其反

悔。〔 5 〕 在《民法典》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认为,放弃继承者反悔的正当理由,包括

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两种。〔 6 〕 不过,在《民法典继承编解

释(一)》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倾向于将反悔理解为撤销,故反悔的正当理由就是基于意

思表示瑕疵产生的撤销权。〔 7 〕 与此相对,少数观点认为,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存

在瑕疵的,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则,故《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 36 条的反悔

事由不包括意思表示瑕疵,而限于除意思表示瑕疵之外的其他事由。〔 8 〕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少数法院在认定继承人能否反悔时仅考虑反悔是否在遗产处理

前,不考虑实体理由,〔 9 〕 但多数法院认为,反悔能否获得承认不仅取决于反悔的时点,还
取决于反悔的实体理由。 换言之,放弃继承者的反悔须具备正当理由,不得任意反悔。〔10〕

放弃继承者无正当理由反悔的,可能被法院认定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11〕 就反悔的正当

理由而言,司法实践一般认为,如果继承人能够证明其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如
重大误解、欺诈、胁迫,〔12〕 反悔即可获得法院承认。 此时,放弃继承者对此负举证责

任。〔13〕 总的来看,司法实践虽然更倾向于从重大误解的角度来认定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是否存在瑕疵,但既没有严格把握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也不会专门分析重大误解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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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民终 37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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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此外,少数法院还以意思表示瑕疵以外的其他理由,承认了放弃继承者的反悔,如放

弃继承者因年老缺乏劳动能力亦无独立生活来源、〔14〕 其他继承人同意。〔15〕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法院将放弃继承行为的无效也纳入反悔事由。〔16〕 于是,即使在

放弃继承构成单独虚伪表示、〔17〕 通谋虚伪行为、〔18〕 恶意串通时,〔19〕 法院也可能认定放弃

继承并非继承人的真实意思,承认继承人的反悔。 这一立场是否妥当,有待进一步分析。
  

在实践中,继承人可能在继承开始前通过协议的方式放弃继承。 比如,全体继承人在

继承开始前订立协议,约定部分继承人预先放弃继承,且协议还涉及被继承人的扶养、被
继承人财产的未来归属等内容。 通常来说,预先放弃继承者根据协议约定无须向被继承

人支付扶养费。 然而,预先放弃继承者在继承开始后反悔的情形,并不少见。 对此,司法

实践会依据其他继承人就扶养义务的履行情况,决定是否承认预先放弃继承者的反悔。
倘若其他继承人已经依约尽到了扶养义务,法院可能不会承认反悔;〔20〕 反之,如果其他继

承人未依约履行扶养义务,而是由预先放弃继承者承担了被继承人的扶养,法院可能会承

认反悔。〔21〕 不过,对这类预先放弃继承及其反悔的性质,需要进一步研究。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运用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经由利益衡量,分析放弃继承的

反悔理由。 按照放弃继承的时点,本文将放弃继承分为继承开始后的放弃继承、继承开始

前的预先放弃继承,分别讨论两类放弃继承的反悔事由。

二　 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反悔理由
  

在无条件限定继承主义模式下,是否允许放弃继承者通过反悔恢复继承人身份、参与

遗产分配,虽然不影响遗产债务之债权人的利益,但涉及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放弃继

承的反悔门槛设置过低,会损害法的安定性,导致其他继承人因放弃继承而取得的遗产轻

易地“得而复失”。 因此,《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 36 条要求放弃继承者须具备反悔

的正当理由。 在放弃继承者存在意思表示瑕疵时,依据《民法典》总则编民事法律行为效

力的一般规则,放弃继承者本就享有撤销权,当然具有反悔的正当理由。 此时,放弃继承

者须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其反悔。 由于显失公平适用于给付与对待给付

明显失衡的有偿行为,继承人单方自愿放弃继承的,并未取得对待给付,故不能以显失公

平为由反悔。 因此,放弃继承者的意思表示瑕疵表现为受欺诈和受胁迫、重大误解。 不

过,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放弃继承者年老缺乏劳动能力亦无独立生活来源、放弃继承行

·801·

《环球法律评论》 　 2025 年第 5 期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参见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09 民终 412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23)浙 0802 民初 5629 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 2021)赣

0824 民初 157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1 民终 452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 07 民终 4874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3 民终 370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 01 民终 12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民监 26 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3 民再 155 号民

事判决书。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申 1677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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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效等事由是否构成反悔的正当理由,需要进一步分析。

(一)受欺诈、受胁迫
  

在继承人因受到其他继承人的欺诈、胁迫而放弃继承时,放弃继承行为即存在效力瑕

疵。 在实践中,因欺诈而放弃继承的典型情形是,继承人谎称被继承人欠下巨额债务导致

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22〕 未如实向其他继承人告知遗产的范围、〔23〕 欺骗其他继承人遗产

处理程序需要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24〕 进而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 此外,继承人可能误

以为自己没有继承权而被其他继承人怂恿放弃继承,比如享有代位继承权的孙子女、被继

承人的女儿。〔25〕 在这类情形下,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前已经存在自己没有继承权的错误认

识,该错误认识因其他继承人的怂恿或者推动而得以维持甚至加深。 继承人基于该错误

认识放弃继承的,可以基于欺诈撤销放弃继承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在继承人之一对特定继承人实施欺诈时,其他继承人知道该欺诈行为

的,对特定继承人负有告知义务。 其他知情的继承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特定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对其构成消极欺诈。 进而,特定继承人可以基于欺诈而反悔,并请求直接实施

欺诈行为的继承人、其他知情的继承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其他知情的继承人负担告知

义务的理由在于继承人之间的密切关联。 由于多数继承人形成了继承人共同体,依据诚

实信用原则,各个继承人应当照顾其他继承人的利益。 在特定继承人放弃继承时,放弃的

应继份额由其他法定继承人继承,故其他继承人会因放弃继承而受益。 因此,在特定继承

人因受欺诈而对遗产相关事实产生错误认识时,如果其他继承人知道该事实对特定继承

人决定是否放弃继承具有重要影响,即特定继承人对此具有正确认识时就不会放弃继承

的,其他知情的继承人即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担告知义务。
  

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由于撤销权的行使具有溯及力,放弃继承者溯及既往地恢复

继承人的身份,成为遗产共有人,故反悔的法律效果不仅涉及放弃继承者与其他继承人的

关系,还涉及其他继承人之间的关系。 在放弃继承者与其他继承人的关系上,其他继承人

订立的遗产分割协议对反悔的放弃继承者不生效力,其他继承人针对部分遗产已实施的

分割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具体来说,在法定继承中,如果人民法院承认放弃继承者的反

悔,其他继承人订立的遗产分割协议即遗漏了被欺诈、胁迫的放弃继承者。 在债法层面,
遗产分割协议应由全体继承人共同订立,但由于反悔的放弃继承者未参与订立遗产分割

协议,该遗产分割协议对放弃继承者并无拘束力。〔26〕 反悔的放弃继承者作为遗产共有

人,可以基于分割请求权要求重新订立遗产分割协议。 在物权法层面,由于反悔的放弃继

承者溯及既往地成为遗产共有人,其他继承人就部分遗产已经实施的分割构成无权处分。
在遗嘱继承中,如果遗嘱已经就遗产的分配作了详细的安排,放弃继承者放弃了遗嘱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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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2 民终 743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 01 民终 806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 01 民终 156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 01 民终 540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 0105 民

初 72288 号民事判决书。
Vgl. Löhnig,

 

in:
 

Staudinger
 

BGB,
 

2020, § 2042
 

Rn. 16.
 

如果认为遗产分割协议属于共同行为,遗漏部分继承人的

遗产分割协议就不成立。 参见徐涤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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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遗产,不影响其他继承人按照遗嘱的分割指示分割其他遗产。 人民法院承认放弃

继承者反悔的,这部分遗产仍归全体继承人共有,且应当按照遗嘱指示分配给放弃继承

者。 因此,其他继承人已经分割该部分遗产的,构成无权处分。
  

在其他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上,对放弃继承者实施欺诈、胁迫的继承人,为原先订立的

遗产分割协议埋下了法律不能的风险,对其他善意的继承人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放弃继

承者的反悔导致其恢复遗产共有人身份,一旦放弃继承者行使遗产分割请求权,在法定继

承中,全体继承人即应当重新订立遗产分割协议并据此分割遗产。 如果两次遗产分割协

议存在内容冲突,一旦继承人履行了新的遗产分割协议,原遗产分割协议中的相应内容即

构成法律不能。 在遗嘱继承中,就遗嘱指示分配给放弃继承者的遗产,其他继承人订立的

分割协议亦存在法律不能。 进而,其他继承人依据新的遗产分割协议分得的遗产,可能少

于原遗产分割协议。 因此,其他继承人因原遗产分割协议无法履行而蒙受的履行利益损

失,就是其因放弃继承者反悔而无法分得的遗产。 就该部分差额损失,其他继承人可以请

求实施欺诈、胁迫的继承人承担违约责任。 与此相对,在法定继承中,各个继承者在放弃

继承前的应继份额均未具体化,其他继承人因反悔蒙受的差额损失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归

责于实施欺诈、胁迫的继承人,不易确定。 然而,其他善意的继承人为订立原遗产分割协

议可能支出了缔约费用,甚至基于对原遗产分割协议的信赖,就本该分配给放弃继承者的

遗产支出了合理费用。 为了保护其他善意的继承人,至少应当将这部分落空的费用作为

违约损害,由实施欺诈、胁迫的继承人承担违约责任。 其他善意的继承人在两次遗产分割

协议中分得相同遗产的,亦可就落空的费用主张违约责任。

(二)重大误解
  

在错误二元论的背景下,表意人可以基于内容错误、表示错误、传达错误、性质错误撤

销法律行为,但原则上不得因动机错误撤销法律行为。 内容错误以表意人对表示内容的

含义存在误认为前提,而继承人误解放弃继承之含义的情形比较罕见,如继承人误以为放

弃继承只是遗产分割的程序要求。 这可能涉及其他继承人的欺诈。 此外,由于放弃继承

须以书面形式明示作出,考虑到书面形式的警示功能,继承人基于表示错误而放弃继承的

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 继承人以表示使者传达书面形式的放弃继承意思表示,意思表示

内容以书面记载的内容为准,故放弃继承者不太可能出现传达错误。 因此,继承人以放弃

继承存在错误为由主张反悔的,通常涉及动机错误、性质错误。 对此,学界有观点认为,就
放弃继承行为的错误而言,应该放宽错误的范围,只需要给放弃继承者带来重大损失即

可。〔27〕 据此,继承人基于动机错误放弃继承的,似有反悔的余地。 在实践中,有些法院就

倾向于从宽认定可以反悔的错误,以至于在放弃继承者出现典型的动机错误时,仍然允许

其反悔。 比如,继承人因低估遗产中拆迁补偿款的金额而放弃继承的,有法院以放弃继承

者对遗产实际价值存在重大误解为由,承认其可以反悔。〔28〕
  

禁止表意人以动机错误为由撤销法律行为,旨在合理分配风险:就意思形成动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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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平华、刘耀东著:《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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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实而言,表意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处于表意人控制范围内、属于表意人自身应当承担

的风险,不得转嫁给他人。〔29〕 放弃继承及其反悔属于财产行为,承认放弃继承者能够因

动机错误而反悔,无异于认为,相较于其他财产行为中的相对人,其他继承人应当获得的

保护程度较低。 至于其他继承人受保护程度较低的理由,似乎只能归结于其他继承人因

放弃继承而无偿取得了遗产。 这也是部分法院允许债权人撤销债务人放弃继承行为的实

质理由,即放弃继承“属于将共同共有财产无偿转移给其他继承人”。〔30〕 基于这一逻辑,
人们可能得出如下结论:由于赠与和放弃继承均涉及向他人无偿转让财产,既然《民法

典》对受赠人的保护程度较低,那么在放弃继承的情形下,对其他继承人的保护也不宜过

强。 按照这一思路,既然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以撤销赠与,那么,应当承认继承人

能够基于动机错误来撤销放弃继承行为。
  

然而,放弃继承与赠与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赠与系负担行为、财产给予行为,受赠人

基于赠与人的自愿履行而直接取得赠与财产;放弃继承是处分行为但非财产给予行为,其
他继承人获得放弃继承者的应继份额只是放弃继承依法发生的间接效果。 其次,赠与人

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在赠与义务履行完毕之前可以行使穷

困抗辩权。 因此,在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穷困抗辩权时,受赠人的法律地位是“可得

财产而未得”。 与此相对,放弃继承导致继承人的应继份额依据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

取得。 在法院承认放弃继承者的反悔时,放弃继承者重新成为遗产共有人,其他继承人丧

失了已经取得的遗产份额,属于“已得财产的丧失”。 因此,不能以放弃继承与赠与具有

相似性为由,来证成放弃继承者可因动机错误而反悔。
  

实际上,其他继承人因放弃继承而取得遗产,与基于他人抛弃动产所有权而先占的情

形颇为类似:继承人和原所有权人均实施了处分行为,其他继承人和占有人均依据法律规

定取得财产。 不过,放弃继承包含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抛弃动产所有权包含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作为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其他继承人能够合理信赖放弃继承行为,从而比起占

有人更值得保护。 尽管占有人系依法无偿取得所有权,但原所有人不得基于动机错误撤

销抛弃动产所有权的行为。〔31〕 进而,放弃继承者更不能基于动机错误而反悔。
  

此外,放弃继承系继承人行使形成权的单方法律行为。 其他继承人作为形成权行使

的相对人,对放弃继承的信赖应受保护。〔32〕 允许放弃继承者因动机错误而反悔,可能导

致放弃继承后的法律关系缺乏确定性。 因此,为了维持法的安定性、控制法院的自由裁量

权,不宜通过从宽认定反悔事由的范围,〔33〕 将动机错误纳入反悔事由,而应由放弃继承者

自担动机错误的风险。
  

放弃继承者虽然不得依据动机错误撤销放弃继承行为,但可以基于性质错误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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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参见陈自强著:《民法讲义Ⅰ 民法总则法律行为》 (第五版),我国台湾地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版,第 243 页。
参见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 04 民终 20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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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继承行为,从而构成放弃继承的反悔。 哪些事实具有交易上的重要性、对放弃继承行

为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对这些事实的误认构成性质错误,涉及放弃继承者和其他继承人的

利益衡量,需要在个案中认定。 基于上述认识,下文将围绕司法实践的案型,分析放弃继

承者在哪些情形可以基于重大误解来撤销。
1. 对遗产的误认
  

在实践中,继承人可能基于对遗产的错误认识而放弃继承,如遗产范围、遗产中某项

财产权利的价值、遗产能否足以清偿遗产债务等等。
  

有些法院认为,继承人因误认遗产范围而放弃继承的,如误以为被继承人对安置房没

有共有份额、〔34〕 不知房屋属于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35〕 不知被继承人名下尚有银行存

款、〔36〕 不了解遗产的具体范围,〔37〕 继承人可以反悔。 实际上,哪些积极财产属于遗产的

范围,直接影响遗产的实际价值,属于决定遗产实际价值的因素,可能对理性的继承人决

定是否放弃继承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对遗产范围的误认可能构成性质错误。 当然,成立

性质错误,以错误在客观上达到重大程度为前提,即理性的继承人知道遗产的范围,就不

会放弃继承。 于是,继承人不知某项财产属于遗产而放弃继承的,仅当该项财产在整个遗

产中具有重要地位、对遗产实际价值具有重要影响时,继承人才成立性质错误。〔38〕 此外,
由于遗产管理人有义务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如果遗产管理人因疏忽而遗漏了部分遗

产,继承人因此放弃继承并蒙受损失的,可以请求遗产管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不过,继承人明知某项财产属于遗产但不知其市场价值的,如未仔细了解被继承人生

前取得的生效判决而低估了其据此取得债权的金额,〔39〕 倘若继承人因此放弃继承,仅构

成动机错误。〔40〕 此时,继承人不能撤销放弃继承,须自行承担误认财产市场价值的风

险。 存在疑问的情形是,继承人误以为遗产债务金额超过遗产实际价值而放弃继承。
此时,继承人能否基于重大误解撤销放弃继承,就取决于该误认属于动机错误还是性质

错误。 对此,德国学界存在分歧。 部分学者认为,遗产的实际价值不足以清偿遗产债务

系物之性质,对继承人是否决定放弃继承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遗产系财产的集合、遗产

债务作为消极遗产由继承人承担,不能按照单个物的性质来认定遗产的性质。 进而,继
承人误以为遗产实际价值不足以清偿遗产债务而放弃继承的,无论系基于何种原因发生

误认,均构成性质错误,从而继承人可以撤销。〔41〕 与此相对,部分学者认为,在继承人基

于“债务超过”的错误认识放弃继承时,不能一刀切地将“债务是否超过”认定为物之性

质,而应当采取类型化的方式来分析。 具体来说,如果继承人“债务超过”的错误认识来

自对遗产中某些财产市场价值的误认,继承人仅构成动机错误;如果继承人因误认遗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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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3 民终 1792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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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尤其是不知某些积极财产属于遗产,从而产生“债务超过”的错误认识,继承人构成

性质错误。〔42〕
  

本文支持后一种立场。 倘若采纳前一种立场,会形成评价矛盾:继承人误以为某项财

产市场价值较低而放弃继承的,但某项财产市场价值较高,构成动机错误,不得撤销;继承

人知道债务金额较高,但误以为某项财产市场价值较低而以“债务超过”为由放弃继承

的,构成性质错误,可以撤销。 对这两种情形予以区别处理,正当性存疑。 此时,要消除评

价矛盾,就只能将关于财产市场价值的误认纳入性质错误。 这模糊了性质错误和动机错

误的区别,可能导致放弃继承者得任意反悔的结果。 实际上,继承人对债务金额是否超过

遗产实际价值的误认,既能影响其放弃继承,也能影响其接受继承。 由于德国没有采纳无

条件限定继承原则,继承人可能误以为债务金额未超过遗产实际价值而接受继承,进而陷

入债务风险。 因此,德国学者采纳前一种立场,旨在保护继承人:继承人不知“债务超过”
而接受继承的,可以通过撤销来摆脱遗产债务;继承人误以为“债务超过”而放弃继承的,
可以通过撤销来获得遗产。 与此相对,我国无条件限定继承模式已经给继承人提供了充

足的保护:即使发生“债务超过”,继承人亦可拒绝以个人财产对债务负责。 因此,在我

国,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动机,既可能是认为遗产实际价值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可能是

希望遗产向特定继承人集中,还可能是纯粹的情感原因。 进而,没有必要再将“债务超

过”一概归入物之性质来保护继承人。
  

因此,为避免放弃继承者任意反悔,应当采取后一种思路,即观察继承人误认“债务

超过”的直接原因。〔43〕 倘若继承人对“债务超过”的错误认识来自对遗产范围的误认,应
当允许继承人基于性质错误而撤销。 因此,倘若继承人对遗产范围没有误认,只是单纯地

因高估债务的金额,或者低估某些财产的市场价值,进而误认为债务超过了遗产实际价值

的,选择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即存在动机错误甚至隐蔽的计算错误。
2. 对放弃继承法律效果的误认
  

在实践中,继承人可能因误认放弃继承法律效果而放弃继承。 这是因为,继承人放弃

继承的动机,可能是希望某个特定的继承人顺利取得被放弃的遗产。〔44〕 因此,围绕放弃

继承法律效果发生误认的情形,主要集中在放弃继承者对特定继承人能否取得遗产的误

认上。 具体来说,部分继承人放弃继承,旨在促成特定继承人能够取得被放弃的遗产,但
特定继承人最终未能取得或全部取得被放弃的遗产。〔45〕 比如,父亲去世后,祖父母放弃

继承,以为只有孙子女可以继承父亲的全部遗产。 然而,孙子女和母亲均属于第一顺序的

法定继承人,均有权继承父亲的遗产。 又如,妻子放弃继承,以为婚生子女可以继承丈夫

的全部遗产,但没有想到丈夫却有非婚生子女。
  

在上述情形下,放弃继承行为有效且无法撤销。 首先,放弃继承者不构成内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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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认为,当事人对法律行为的直接效果存在误认的,构成内容错误;当事人对法律行为

的间接效果存在误认的,构成动机错误。〔46〕 这一立场也应适用于放弃继承的撤销。〔47〕

放弃继承的法律效果系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不再是继承人、遗产共有人,无须对遗产债务

负责。 至于放弃的遗产归哪些继承人所有、放弃的遗产如何分配,系放弃继承的间接效

果。〔48〕 在区分放弃继承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背景下,放弃继承直接影响的是继承

权,其他继承人只是间接受到影响。〔49〕 因此,放弃继承的效果意思限于拒绝作为继承人

参与继承,故该效果意思不存在瑕疵,放弃继承者的误认限于放弃继承的间接效果。 继承

人的效果意思包括自己放弃继承且遗产由特定继承人取得的,在其他继承人接受该意思

时,该继承人并非放弃继承,而是在接受继承的基础上将应继份额转让给他人。〔50〕 实际

上,放弃继承者为了特定继承人利益而放弃继承的,特定继承人能否最终按照放弃继承者

的设想取得遗产,还取决于特定继承人是否接受遗产。 于是,继承人就其放弃继承后仅有

特定继承人具有继承人身份、由特定继承人取得遗产的设想,属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动

机。 因此,这种对放弃继承间接效果的误认,属于动机错误而非内容错误。〔51〕 其次,放弃

继承者不构成真意保留。 真意保留的特征在于,表意人不希望表示的内容发生法律效果。
然而,放弃继承者的真实意思恰好是放弃继承发生法律效果,放弃继承者退出继承人共同

体。 在区分放弃继承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背景下,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一般

仅指向直接效果,且继承人希望这一直接效果发生,故不构成真意保留。
  

有鉴于此,继承人误以为放弃的遗产能由特定继承人取得而放弃继承的,仅具有动机

错误,不得撤销。 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可以考虑依据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分配规则来平衡其

他继承人之间的利益。 比如,倘若祖父母为了确保孙子女获得遗产而放弃继承,法院在分

割祖父母放弃的遗产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1130 条第 2 款、第 3 款对孙子女予以照顾。
  

放弃继承者对重大误解具有重大过失的,仍可反悔,但须依据《民法典》第 157 条第 2
句对其他继承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放弃继承不会在放弃继承者和其他继承人之间创设

交易关系,放弃继承者对其他继承人并不负担给付义务。 加之其他继承人系依法无偿取

得遗产,即使其他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存在合理信赖,也不能按照双务有偿合同中交易相对

人的标准来为其他继承人提供保护。 在放弃继承者对重大误解具有重大过失时,即使承

认其可以反悔,其他继承人仍可通过损害赔偿责任获得救济。

(三)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
  

司法实践认为,在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时,放弃继承者的反悔应获承认,从而放弃继

承者能够参与继承。 这一立场系私法自治的体现。 由于司法实践将反悔的期限界定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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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全部分割完毕之前,〔52〕 即使放弃继承者在遗产开始分割后、全部分割完毕之前反悔,只
要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放弃继承者的反悔仍可获得承认。 这种反悔的性质,应当依据继

承人是否负有放弃继承的义务而定。 在继承人单方自愿放弃继承时,继承人的反悔获得

其他继承人的一致同意的,反悔的性质取决于反悔是否具有溯及力。 倘若反悔具有溯及

力,放弃继承者溯及既往地恢复继承人身份、成为遗产共有人。 此时,放弃继承者的反悔

与其他继承人的同意就成立一项处分行为,改变了放弃继承后的法律关系。 不过,采纳这

一立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这种反悔为何具有溯及力;其二,承认这种反悔,其他继

承人各自的债权人如何保护。
  

首先,基于意思表示的解释,经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的反悔应当具有溯及力。 反悔是

否具有溯及力,涉及法律行为效果的回溯,仅影响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法律没有

明确规定时,应当允许继承人基于私法自治来确定反悔的溯及力。〔53〕 由于放弃继承的效

力溯及至继承开始时,放弃继承者溯及既往地丧失继承人身份。 根据意思表示的解释,如
果放弃继承者的反悔表达了恢复继承人资格、作为继承人参与继承的意思,在其他继承人

同意时,这一反悔即具有溯及力。 在这种情形下,放弃继承者的目的,不是从其他继承人

同意的时间点取得遗产共有人身份、参与分配尚未分割的剩余遗产,而是使放弃继承行为

自始不生效力,从而自始恢复继承人资格、参与分配全部遗产。 逻辑上,自然人是否具有

继承能力、享有继承权,只能以继承开始时这一时点判断,自然人不可能从继承开始后的

特定时点取得仅向未来发生效力的继承权。 因此,承认放弃继承者经其他继承人一致同

意能够恢复继承人身份,放弃继承者就只能溯及自继承开始时恢复继承人身份,从而这种

反悔具有溯及力。 这也意味着,放弃继承者与其他继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动,故
放弃继承者的反悔与其他继承人的一致同意,构成对既有法律关系的处分。 进而,这种反

悔区别于放弃继承者与其他继承人订立的遗产转让合同。 在后一情形下,放弃继承者并

无恢复继承人身份的意图,只是希望通过合意、从其他继承人处获得特定遗产而已。
  

其次,其他继承人同意反悔,可能导致自身分得的遗产减少,从而损害自身债务之债

权人的利益。 因此,在放弃继承者非基于意思表示瑕疵反悔时,不宜给予放弃继承者过高

的保护。 易言之,不宜牺牲其他继承人个人债务之债权人的利益,来保护任性的放弃继承

者。 如果其他继承人同意反悔后分得的遗产,确实少于同意反悔前能分得的遗产,比如在

被继承人仅有两个法定继承人时,倘若其他继承人因此陷入无资力,其他继承人个人债务

的债权人能够撤销对反悔的同意。
  

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继承人且各自取得的遗产份额在反悔前尚不确定,其他继承人个

人债务的债权人可能难以证明继承人因反悔而分得较少遗产,故债权人能否行使撤销

权,不易判断。 即使放弃继承者在其他继承人达成遗产分割协议后反悔,其他继承人同

意的,部分继承人分得的遗产未必少于同意反悔之前。 部分继承人仅在分得的遗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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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少于同意反悔前可分得的遗产,并因此陷入无资力状态时,才可能构成对债权人的诈

害,从而债权人能够针对遗产分割协议行使撤销权。 问题在于,如果某个继承人的债权

人仅针对遗产分割协议行使撤销权,全体继承人另行达成的遗产分割协议可能照顾了该

继承人的利益,而导致其他继承人分得的遗产变少,进而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债权人。 换言

之,除非部分继承人个人财产充足且愿意在遗产分割协议中蒙受不利,否则仅允许债权人

撤销遗产分割协议,会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 因此,为避免法律关系的复杂化,
债权人应当直接针对其他继承人的同意行为行使撤销权,从而放弃继承者不能再参与

继承。
  

此外,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可能依据与其他继承人达成的协议负有放弃继承的义

务,并能够获得相应补偿。 在这种情形下,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后反悔并要求参与继承的,
如果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构成对上述协议的合意解除。 也就是说,放弃继承者的反悔构

成合意解除的要约。 此时,即使当事人未明确约定合意解除具有溯及力,由于合意解除推

定当事人创设清算关系,〔54〕 其他继承人据此应“返还”放弃继承者的继承权,使放弃继承

者的地位恢复到假定协议未订立的状态。 因此,这种合意解除亦有溯及力。 进而,其他继

承人已订立的遗产分割协议对放弃继承者不生效力,针对部分遗产已实施的分割行为构

成无权处分。 在放弃继承者拒绝追认该处分行为时,已经被分割的部分遗产须归入遗产

范围,全体继承人应重新订立遗产分割协议。

(四)其他理由
  

放弃继承者年老缺乏劳动能力亦无独立生活来源,不构成反悔的正当理由。 继承人

在放弃继承时,应对自身年龄和经济状况有所认知。 放弃继承者的扶养需求,应由扶养义

务人负责满足。 即使放弃继承者无法反悔,在被继承人因侵权行为死亡时,放弃继承者仍

可取得死亡赔偿金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此外,在放弃继承者对他人负有法定扶养义务

时,法院可以认定放弃继承无效,从而确保放弃继承者取得遗产。
  

如果放弃继承行为无效,放弃继承者并未丧失继承人身份,仍可参与继承。 因此,放
弃继承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放弃继承行为无效,没有反悔的必要。 人民法院在审理

继承纠纷案件时,如果发现放弃继承行为存在无效事由,应当依职权确认放弃继承无效,
无须放弃继承者提出反悔的主张。 反之,只有在放弃继承行为有效时,为了维护自身利

益,放弃继承者才应当考虑通过反悔恢复继承权。
  

总之,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为了确保继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应当严格

限制放弃继承者的反悔理由。 具体来说,继承人因欺诈、胁迫而放弃继承的,可以反悔。
由于放弃继承行为很难成立内容错误、表示错误,且放弃继承者不得因动机错误而反悔,
故放弃继承者基于重大误解而反悔的情形,以性质错误为主。 这主要适用于放弃继承者

对遗产范围、属于遗产的某项财产之性质存在误认的情形。 另外,在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

放弃继承者反悔时,放弃继承者亦可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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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预先放弃继承的反悔理由
  

预先放弃继承存在单方预先放弃继承、预先放弃继承协议两种方式,后者包括继承人

与被继承人订立的预先放弃继承协议、潜在的共同继承人订立的预先放弃继承协议。 只

有在预先放弃继承行为生效时,才需要判断继承人能否反悔。 因此,本文将依次分析两种预

先放弃继承方式,先揭示预先放弃继承行为的性质及其效力,再说明继承人的反悔理由。
(一)单方预先放弃继承
  

由于学界将继承权区分为继承期待权和继承既得权,在解释上,单方预先放弃继承的

性质存在放弃继承期待权、放弃继承既得权两种路径。 不过,无论采取哪一路径,单方预

先放弃继承行为都不生效力。〔55〕

1. 放弃继承期待权路径
  

基于以下理由,单方预先放弃继承期待权的行为不生效力。 第一,继承期待权只是使

法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时能够参与继承的资格,能否构成民事权利,存在疑问。〔56〕 即使

承认继承期待权是一种权利,作为因亲属关系产生的客观资格,继承期待权能否被放弃,
学界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明显的否定立场。〔57〕

  

第二,在放弃继承期待权路径下,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行为有效与否,不影响其他主体

的利益。 因此,为了保护放弃继承者的利益,避免其草率行事,应当认定放弃继承期待权

的行为不生效力。 首先,其他继承人能否在继承开始后取得遗产,具有不确定性,不受继

承人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行为是否有效的影响。 基于遗嘱自由,被继承人可能没有将遗产

分配给其他继承人的计划。 即使在法定继承中,其他继承人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分

得遗产,如遗产实际价值不足以清偿遗产债务、继承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未履行扶

养义务等等。 因此,在继承开始前,其他继承人仅具有通过继承取得遗产的抽象预期。 承

认预先放弃继承行为有效,只是提升了其他继承人获得遗产的抽象预期;否定预先放弃继

承行为的效力,则降低了其他继承人获得遗产的抽象预期。 然而,这种抽象预期并非法律

上应当保护的利益,不能为了保护这种抽象预期来承认单方放弃继承期待权的行为有效。
其次,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行为生效与否,既不影响放弃继承者对被继承人的法定扶养义

务,也不影响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 对于被继承人而言,承认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行为有

效,不妨碍其通过遗嘱为放弃继承者分配遗产;主张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行为无效,亦不妨

碍其通过遗嘱拒绝将遗产留给放弃继承者。
  

在放弃继承期待权的路径下,既然其他主体对继承人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行为的效力

并无利益,故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行为是否有效,应着眼于该行为对继承人的影响。 实际

上,放弃继承者可能因草率而放弃继承期待权。 在单方放弃的背景下,放弃继承者既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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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名怡:《论事前弃权的效力》,《中外法学》2018 年第 2 期,第 330 页;汪洋:《预先放弃继承的类型与效力》,
《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112 页。
参见张平华、刘耀东著:《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29 页。
参见郭明瑞:《继承放弃行为辨析》,《东方法学》2018 年第 4 期,第 50 页;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3
民终 2108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鲁 02 民终 1693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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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任何补偿,也不能援引情势变更规则来获得保护。 因此,为了保护放弃继承者的利益,
应当认定单方放弃继承期待权的行为不生效力,即继承期待权无法被单方抛弃。

2. 放弃继承既得权路径
  

不仅放弃继承期待权路径不可行,放弃继承既得权路径也存在疑问。 依据放弃继承

既得权路径,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作出的单方放弃继承声明,针对的是继承开始后取得的

继承既得权。 因此,这种单方放弃继承声明存在负担行为、处分行为两种解释方案。 将单

方放弃继承声明理解为负担行为,单方放弃继承声明就构成单方允诺,从而继承人负担了

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义务。 然而,这一方案违背了合同原则。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
事人原则上须以合同方式创设意定之债。 换言之,单方允诺仅在法律明文规定时才能创

设债之关系。〔58〕 由于现行法没有规定单方预先放弃继承,若将单方放弃继承声明理解为

单方允诺,该单方允诺不生效力,不能产生放弃继承的债务,从而有助于保护继承人。 在

处分行为采有因性的背景下,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行为直接无效。 此时,理性

的其他继承人不会依据负担行为方案主张继承人已经放弃继承,而是会努力证明继承人

在继承开始后的放弃继承行为与之前的允诺无关,从而使继承人退出继承关系。 由此可

见,负担行为方案对于主张放弃继承有效的其他继承人毫无意义。
  

将单方放弃继承理解为处分行为,是指在继承开始前,继承人放弃未来取得的继承既

得权构成处分行为。 在继承开始前,该处分行为已经成立但效力待定;在继承开始时,继
承人取得继承既得权的,处分行为因客体特定、处分权限齐备而自动生效,继承人即时丧

失继承既得权。 这一方案虽然在逻辑上并无问题,但会规避合同原则,甚至可能产生实践

争议。 倘若部分继承人依据负担行为方案主张放弃继承无效、部分继承人依据处分行为

方案主张放弃继承有效,如何确定单方预先放弃继承声明的效力,会陷入解释上的争议。
因此,为了避免这一争议、避免继承人草率行事,应当对标负担行为方案确定处分行为方

案的后果,从而预先放弃继承既得权行为不生效力。 进而,将单方预先放弃继承理解为放

弃继承既得权,无论采取负担行为方案还是处分行为方案,该行为均不生效力。

(二)预先放弃继承协议

1. 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构造
  

继承人预先放弃继承的方式,还包括以协议方式预先放弃继承,如继承人与被继承人

以协议方式约定继承人放弃继承、〔59〕 潜在的共同继承人以协议方式约定部分继承人放弃

继承。〔60〕 由于放弃继承须针对全部遗产为之,因此,根据意思表示的解释,部分继承人仅

就特定遗产放弃继承且指定放弃的遗产由特定继承人取得,该协议属于继承人之间预先

达成的遗产分割协议。〔61〕 不过,根据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约定,放弃继承者通常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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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代雄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4 页。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2 民终 2265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

02 民终 320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 03 民终 29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22478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冀 04 民终 4634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05
民初 8421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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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补偿,如获得部分财产、无须向被继承人履行扶养义务等。 在这种情形下,预先放弃

继承协议属于有偿合同,产生放弃继承的义务。 尽管协议约定放弃继承者无须向被继承

人履行扶养义务,但为了保护被扶养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避免国家社会保障负担过重,
免除法定扶养义务的约定无效。 因此,上述约定不应解释为法定扶养义务的免除,被继承

人享有的法定扶养请求权不受影响。 于是,在被继承人与继承人订立预先放弃继承协议

时,继承人无须承担被继承人的扶养费用,仅表明被继承人同意暂时不向该继承人行使扶

养费给付请求权。〔62〕 继承人的法定扶养义务仍然存在,被继承人在合理的扶养需求未获

得满足时,仍可请求继承人给付扶养费。
  

潜在的共同继承人约定部分继承人无须承担扶养义务的,通常发生在成年子女之间。
该约定仅拘束共同继承人,不影响被继承人的扶养请求权。 具体来说,在父母育有多个子

女时,多个成年子女对父母共同负担赡养义务,从而就赡养费的给付形成多数人之债。 如

果成年子女之间在继承开始前约定,部分子女虽然无须承担赡养费,但须放弃继承,这一

约定仅影响赡养费给付义务的内部分担。 因此,其他成年子女对预先放弃继承的子女负

有继续性债务,以自己的费用赡养父母,避免预先放弃继承的子女被父母追索。 预先放弃

继承的子女对父母负担的赡养义务虽然不受影响,但该子女一方面可以请求其他成年子

女履行赡养义务,避免父母向自己追索赡养费,另一方面负有放弃继承的义务。 于是,这
种预先放弃继承协议没有规避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且因继承人之间互负对价关系的债

务而属于有偿合同,应当适用包括债权人撤销权规则在内的合同编一般规则。〔63〕
  

因此,如果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订立的预先放弃继承协议、
潜在的共同继承人之间订立的预先放弃继承协议就会生效,从而继承人负担放弃继承的

义务。 尽管继承权因身份关系而产生,但放弃继承行为仅影响财产利益、不具有身份性,
能够成为债之客体。 将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界定为负担行为、确立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义务,
有助于平衡放弃继承者和其他继承人的利益。 在预先放弃继承协议成立后、继承开始前,
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范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 放弃继承者和其他继承人只能根据协议

订立时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状况和预期的收入状况、扶养需求,确定放弃继承的对价。 考

虑到扶养债务属于继续性债务,在被继承人的扶养需求增长超出预期或被继承人意外取

得大额财产时,放弃继承者和其他继承人可以根据情势变更规则来平衡双方的利益。
  

放弃继承的效果在继承开始时自动发生,还是取决于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表达放弃

继承的意思,依协议约定确定。 如果当事人约定,继承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继
承人即负担了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义务。 在继承开始时,该继承人需要表达放弃继

承的意思,才能清偿放弃继承的义务。 然而,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希望继承人在继承开

始前表达放弃继承的意思,从而在继承开始时不参与继承事务。 被继承人在与继承人订

立预先放弃继承协议时,尤为如此。 因此,继承人应当依约在继承开始前表达放弃继承的

意思,这构成对未来继承既得权的处分。 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表达放弃继承意思的,该处

分行为成立,但由于继承人尚未取得继承既得权,该处分行为因处分客体尚未特定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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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凌骏达:《〈民法典〉中的继承协议:发现、证成与适用》,《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119 页。
参见王洪亮著:《债法总论(上册)》(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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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在继承开始时,继承人取得继承既得权的,该处分行为因法定生效要件齐备而直接

生效。 于是,继承人无须额外表达放弃继承的意思,放弃继承的法律效果就直接发生。 不

过,为了避免放弃继承规定的规范目的落空,《民法典》第 1124 条第 1 款、《民法典继承编

解释(一)》第 32 条仍应适用于该处分行为,从而继承人须以书面形式预先放弃继承权,
且不得以预先放弃继承权的方式规避法定义务。

2. 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反悔
  

继承开始前对继承既得权的预先处分、继承开始后的放弃继承,均属于处分行为,旨
在履行预先放弃继承协议产生的放弃继承义务。 此时,预先放弃继承协议构成上述处分

行为的原因行为,上述处分行为则构成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履行行为。 放弃继承者的反

悔,既可能指向上述履行行为,也可能指向预先放弃继承协议。 放弃继承者基于履行行为

存在意思表示瑕疵而反悔的,影响放弃继承义务的清偿,但可结合履行抗辩权以保护自身

利益。〔64〕 比如,依据协议约定,在继承开始后,其他继承人须先作出补偿,继承人再放弃

继承。 倘若其他继承人基于欺诈、胁迫导致继承人在未获补偿时先放弃继承,继承人通过

反悔能够恢复到放弃继承前的状态,从而依靠先履行抗辩权维护自身利益。
  

就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反悔而言,继承人在订立预先放弃继承协议时,可能存在重大

误解、受欺诈、受胁迫、显失公平等意思表示瑕疵,从而能够以撤销该协议的方式反悔。 潜

在的共同继承人之间订立预先放弃继承协议后,放弃继承者可能以其他继承人未尽扶养

义务为由而反悔。 这属于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法定解除。 根据协议约定,继承人负担放

弃继承的义务,但无须向被继承人给付扶养费;其他继承人则对继承人负有义务,通过满

足被继承人扶养需求的方式,避免被继承人向放弃继承者行使扶养费请求权。 在其他继

承人未依约给付扶养费时,如果被继承人向放弃继承者行使扶养费给付请求权,其他继承

人就未能履行对放弃继承者的义务。 在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者可以催告其他继承人依

约给付扶养费,避免自身被追索。 其他继承人在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放弃继承者可以依据

《民法典》第 563 条第 1 款第 3 项解除协议,从而不再负担放弃继承的义务。 在继承开始

后,扶养债务因被继承人死亡而消灭。 如果放弃继承者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
其他继承人已经因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因此,放弃继承者在继承开始后反

悔的,实际上是依据《民法典》第 563 条第 1 款第 4 项解除预先放弃继承协议。
  

如果继承人依据协议约定负有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义务,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

取决于解除的时点。 第一,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解除、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前解除的,
尚未履行的放弃继承义务消灭,继承人并未丧失继承权。 第二,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后解除

的,其法律地位取决于放弃继承行为的性质。 倘若放弃继承行为系有因行为,放弃继承行

为在协议被解除时直接无效,从而放弃继承者溯及自继承开始时恢复继承人身份。 反之,
倘若放弃继承行为系无因行为,放弃继承行为在协议被解除后仍然有效,但其他继承人对

放弃继承者负担返还义务,以恢复放弃继承者的继承权、消除放弃继承的法律效果。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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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放弃继承者可以请求其他继承人恢复其继承权。 为了履行该返还义务,其他继承人应

当达成合意,并同意恢复放弃继承者的继承人身份。 这一过程类似于经其他继承人一致

同意的反悔。 相较之下,遵循处分行为有因模式,将放弃继承行为界定为有因行为,对放

弃继承者的保护更为简捷清晰,故本文从之。 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订立协议负担放弃继

承义务的情形,〔65〕 也适用上述规则。 在继承人已经依约表示放弃继承后,如果部分继承

人不履行补偿义务,继承人主张反悔的,系行使法定解除权,〔66〕 从而,其继承权溯及既往

地恢复。 此外,如果继承人依约负担的是预先处分继承既得权的义务,即使继承人已经实

施了预先处分继承既得权的处分行为,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解除协议的,处分行为尚未生

效,继承人并未丧失继承权;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解除协议的,处分行为失去效力,已经自

动丧失的继承权溯及既往地恢复。

四　 结 论
  

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的,仅在具有正当理由时才可反悔。 继承人因其他继

承人的欺诈、胁迫而放弃继承的,一旦法院承认继承人的反悔,继承人可基于分割请求权

要求重新订立遗产分割协议。 实施欺诈、胁迫的继承人对放弃继承者、其他善意的继承人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继承人基于性质错误而反悔的,以对遗产范围存在误认最为典型。
继承人误认为某项财产不属于遗产的,如果该项财产在整个遗产中具有重要地位、对遗产

实际价值具有重要影响,继承人可以基于性质错误而反悔。 继承人对遗产中某项财产市

场价值的误判、对放弃继承后应继份额将归属于特定继承人的误认,均属于不能反悔的动

机错误。 继承人对遗产范围没有误认,但因错估财产的市场价值、遗产债务的金额而误判

遗产已“资不抵债”的,亦属于不能反悔的动机错误。 在其他继承人一致同意时,放弃继

承者亦可反悔,且反悔具有溯及力。 其他继承人所负个人债务的债权人,可针对该同意行

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在继承开始前,继承人的单方放弃继承声明不生效力。 继承人以协议方式预先放弃

继承的,如被继承人与继承人订立协议、潜在的共同继承人订立协议,负担了放弃继承的

义务,且通常能够依据协议获得一定补偿,如继承人无须向被继承人履行扶养义务。 这一

补偿并非法定扶养义务的免除,不会导致预先放弃继承协议无效。 根据协议的约定,放弃

继承义务的内容,可能是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处分将来的继承既得权,从而在继承开始时

继承人自动丧失继承权,也可能是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放弃继承,从而应当在继承开始后

额外表达放弃继承的意思。 其他继承人未依约向预先放弃继承者提供补偿的,反悔构成

预先放弃继承协议的法定解除。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 2025 年度“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25CXTD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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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Lange,
 

Erbrecht,
 

3. Aufl. 2022, § 38
 

Rn. 42.
参见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1)甘 0103 民初 257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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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rounds
 

for
 

the
 

Rescission
 

of
 

Renunciation
 

of
 

Inheritance
[Abstract]　 An

 

heir
 

who
 

has
 

renounced
 

inheritanc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inherit-
ance

 

can
 

restore
 

his
 

or
 

her
 

status
 

as
 

heir
 

retroactively
 

through
 

rescission
 

of
 

such
 

renunciation.
 

As
 

the
 

renunciation
 

of
 

inheritance
 

constitutes
 

an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formation,
 

justifiable
 

grounds
 

for
 

rescission
 

should
 

be
 

strictly
 

limited
 

to
 

preserve
 

the
 

stability
 

of
 

succession
 

relation-
ships.

 

Justifiable
 

grounds
 

for
 

rescission
 

exist
 

where
 

an
 

heir
 

renounces
 

inheritance
 

due
 

to
 

fraud,
 

duress,
 

or
 

error
 

in
 

substantia.
 

If
 

an
 

heir
 

renounces
 

inheritance
 

due
 

to
 

fraud
 

or
 

duress
 

by
 

another
 

heir,
 

he
 

may
 

demand
 

the
 

renegotiation
 

and
 

conclusion
 

of
 

a
 

new
 

inheritance
 

settlement
 

agreement
 

after
 

the
 

rescission.
 

The
 

heir
 

who
 

has
 

committed
 

the
 

fraud
 

or
 

duress
 

should
 

be
 

liable
 

for
 

dama-
ges

 

to
 

other
 

heirs
 

who
 

are
 

innocent.
 

An
 

heir’s
 

renunciation
 

of
 

inheritance,
 

if
 

based
 

on
 

a
 

misun-
derstanding

 

of
 

the
 

estate’s
 

scope
 

or
 

a
 

mistaken
 

belief
 

that
 

its
 

debts
 

exceed
 

its
 

actual
 

value,
 

may
 

constitute
 

an
 

error
 

in
 

substantia.
 

A
 

mistake
 

in
 

motiv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justifiable
 

grounds.
 

An
 

heir’s
 

renunciation
 

of
 

inheritance,
 

if
 

based
 

on
 

the
 

underestimation
 

of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estate’s
 

positive
 

assets
 

or
 

the
 

mistaken
 

belief
 

that
 

his
 

due
 

share
 

would
 

be
 

acquired
 

by
 

a
 

spe-
cific

 

successor,
 

constitutes
 

a
 

typical
 

case
 

of
 

mistake
 

in
 

motivation.
 

Moreover,
 

pursuant
 

to
 

the
 

principle
 

of
 

private
 

autonomy,
 

rescission
 

may
 

be
 

effected
 

with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all
 

oth-
er

 

heirs.
 

Such
 

a
 

rescission
 

of
 

renunciation
 

has
 

a
 

retrospective
 

effect.
 

Creditors
 

of
 

other
 

heirs’
 

personal
 

debts
 

may
 

exercise
 

the
 

right
 

of
 

revocation
 

against
 

such
 

heirs’
 

acts
 

of
 

consent.
 

A
 

unilat-
eral

 

declaration
 

of
 

renunciation
 

made
 

by
 

an
 

heir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inheritance
 

has
 

no
 

legal
 

effect.
 

An
 

heir
 

who
 

enters
 

into
 

an
 

inheritance
 

agreement
 

of
 

preemptive
 

renunciation
 

as-
sumes

 

an
 

obligation
 

to
 

renounce
 

inheritance,
 

thereby
 

undertaking
 

to
 

dispose
 

of
 

vested
 

inherit-
ance

 

rights
 

in
 

advance
 

or
 

to
 

renounce
 

the
 

inheritance
 

upo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inherit-
ance.

 

If
 

the
 

former
 

approach
 

is
 

adopted,
 

the
 

vested
 

inheritance
 

right
 

of
 

the
 

heir
 

that
 

has
 

been
 

acquired
 

upon
 

the
 

commencement
 

of
 

inheritance
 

should
 

be
 

automatically
 

eliminated.
 

If
 

the
 

latter
 

approach
 

is
 

adopted,
 

the
 

heir
 

must
 

additionally
 

declare
 

an
 

intention
 

to
 

renounce
 

inheritance
 

af-
ter

 

the
 

commencement
 

of
 

inheritance
 

in
 

order
 

to
 

waive
 

the
 

vested
 

inheritance
 

right.
 

Inheritance
 

agreements
 

of
 

preemptive
 

renunciation
 

typically
 

include
 

payment
 

for
 

the
 

renouncing
 

heir.
 

When
 

potential
 

co-heirs
 

jointly
 

enter
 

into
 

inheritance
 

agreements
 

of
 

preemptive
 

renunciation,
 

other
 

heirs
 

typically
 

assume
 

an
 

obligation
 

to
 

provide
 

maintenance
 

to
 

the
 

decedent
 

as
 

a
 

form
 

of
 

pay-
ment,

 

thereby
 

preventing
 

the
 

decedent
 

from
 

claiming
 

maintenance
 

against
 

the
 

renouncing
 

heir.
 

In
 

the
 

case
 

that
 

other
 

heirs
 

fail
 

to
 

perform
 

their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he
 

rescission
 

of
 

renun-
ciation

 

by
 

the
 

preemptively
 

renouncing
 

heir
 

constitutes
 

statutory
 

termination
 

of
 

such
 

agreements.

(责任编辑:余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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